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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追繳違法支給加給或其他金錢給

付參考處理原則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03年7月9日本總處召開之「研商『各機關（構）學校

未依規定項目及數額支給法定俸給及其他金錢給付之追繳

返還事宜』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
二、旨揭參考處理原則係提供各機關審酌個案情節之不同，依

行政程序法第118條規定處理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撤銷事宜

裁量之參考，與本總處102年4月22日總處給字第102002956

8號函有關違法授益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得請求返還失效處

分所受領之給付（全數）規定尚無扞格。又各機關於實務

執行上，仍得本於權責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，附為

敘明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

理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

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、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

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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